
福州新区金梅潭功能区渔场（水域）环境综合整治工程（一期）——下沙村农污工程（施工）

澄清、修改通知01

招标项目编号：E3501820102802062003

一、澄清部分

1、请补充发布控制价软件版。

答：本项目不提供软件控制价，请投标人根据招标人提供经审核后的控制价、清单，并按招标文件要求进行自主报价。

2、请明确，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“中标候选人排序方法”中的“投标报价也相等的，由招标人自行确定。”，如何确定。

答：详见本澄清、修改通知的“二、修改部分”第2点。

二、修改部分

1、本项目招标公告中的“项目业主”由“福州市长乐区振兴一乡村发展有限公司”修改为：“福州市长乐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”。

2、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三章“评标办法前附表”第1项修改如下：

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

1 评标方法
中标候选人排
序方法

本次评标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。评标委员
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，根据
本章第2.2款规定的评标价格调整方法进行必要的
价格调整，并按照经评审的投标人投标价（评标
价）由低到高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，或根据招
标人授权直接确定中标人，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
本的除外。经评审的投标价（评标价）相等时，
投标报价低的优先；投标报价也相等的，由招
标人通过随机抽取方式产生中标候选人。

注：本《澄清、修改通知》内容作为《招标文件》的组成部分，与《招标文件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当招标文件、澄清修改通知在同一内容的

表述上不一致时，以最后发出的文件为准。

招标人：福州市长乐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
招标代理机构：福建省建信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年4月29日


